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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香港青年
創業學院，為
香港青年提供
教育、孵化及
創業實踐「三
位一體」的支
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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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香港大學大
灣區金融科技研
究院發展，聚焦
金融科技研究、
金融科技成果轉
化和人才培養。

4

探索建設港大
前沿科技產業
園，在前海培
育科技創新人
才，加速科技
創新和商業化
進程。

5

共同開展前
海碳中和試
點示範區建
設，打造高
密度城市低
碳 運 營 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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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香港大學
（深圳）高等
法律研究院發
展，香港大學
將在前海開展
法學碩士以上
學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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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與補貼一覽

項目

就業獎勵
薪金補貼
獲取職業資格、
技術職稱和執業
資格證書的補貼
住宿補貼
生活補貼
醫療保險補貼

金額（單位：人民幣）

最高12萬元
5,000元/月

最高8萬元

2萬元/年
2萬元/年
5,000元/年

時間

一次性
3年

一次性

3年
3年
3年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港大擬前海辦碩士以上法學學位教育
與前海管理局簽署合作協議 方向涉法律金融科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香港大學與前海管理局6月30日在粵

港澳科技創新合作論壇期間於線上簽署戰

略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將着重在加快科技

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創新、擴大金融業對外

開放和提升法律事務對外開放水平方面不斷構建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戰

略合作包括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創新創業、技術轉化等，當中提出香港大

學將在前海開展法學碩士以上學位教育，推動涉外法律人才建設和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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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海的深港合作探索中，法律是重要
的領域之一，前海正在着力打造深港

國際法務區。

探索「雙區」法律及制度設計
根據合作協議，雙方將研究和探索「雙

區」（即深圳經濟特區、深圳建設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編者註）的法律及制
度設計問題，為粵港澳大灣區跨境法律規則
銜接、機制對接提供支撐；研究前沿科技法
律問題、中國企業海外法律風險及合規訴
訟、國際仲裁與爭端解決機制建設、仲裁規
則等國際法律難點、熱點問題，為強化「一
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法治保障作出前海貢
獻；深化國際法治交流合作，推動前海乃至
國家省市進一步提升法律事務對外開放水
平。
據悉，香港大學法學院歷史悠久，一向是
內地學生申請法學碩士學位的首選，過往內
地學生申請的熱門專業包括法學、金融和公
司法、技術和知識產權法等方向。

打造金融科技研究中心
根據合作協議，前海還將支持香港大學
大灣區金融科技研究院發展，香港大學將
聚焦金融科技研究、金融科技成果轉化和
人才培養等方面，打造金融科技研究中

心、聯合實驗室與技術產業化中心；聚焦
數字貨幣與區塊鏈、監管科技與數字取
證、網絡安全與數據分享及ESG和綠色金
融等領域的研究與成果轉化，打造成為集
產學研於一體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科
技創新引擎。

探索建設前沿科技產業園
同時，港大將在前海探索建設前沿科技產

業園，培育科技創新人才，積極推薦香港大
學培育的科技創新公司落戶前海，並吸引香
港大學優質行業合作夥伴在前海設立研究中
心，開展領先領域的戰略研究合作，建立創
新技術生態系統。
此外，香港大學還將在前海為香港青年提

供教育、孵化及創業實踐「三位一體」的支
持服務，並與前海共同開展前海碳中和試點
示範區建設。
自去年開始，港大與深圳合作逐步走向

深化。去年9月，在深港高層會晤暨深港
合作會議上，香港大學已與深圳市簽署合
作辦學備忘錄，將在南山區石壁龍片區辦
學，實施本科生和研究生學歷教育，先期
在理學、醫學、法學、智慧城市、金融科
技等領域設立學科專業或研究機構，促進
深圳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教育鏈
「四鏈」深度融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6月30
日，南沙開發區管委會發布《廣州南沙新區（自貿
片區）支持港澳青年創業就業「新十條」措施》
（下稱「新十條」），為港人在南沙實習、就業、
創業、生活多個方面提供資金獎勵和補貼；並將建
立首席服務官制度，為港澳青年提供一對一定向管
家式服務。
據南沙開發區黨工委副書記謝偉介紹，「新十

條」在全國首創了 4項獨有條款——「薪金補
貼」、「職業資格、技術職稱和執業資格證書補
貼」、「促進就業獎勵」、「一卡走南沙」，獎補
力度全國領先。
單個在南沙就業的港澳青年3年最高可獲51.5萬

元（人民幣，下同）獎補資金，單個在南沙創辦的
港澳青創企業3年最高可享受450萬元獎補資金。

為港青提供一對一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新十條」中還提出建立港澳青

年服務驛站。依託區內港澳青創基地，打造港澳青
年服務驛站。建立首席服務官制度，為來南沙遊
學、實習、就業的港澳青年提供全流程一對一定向
管家式服務，及時為港澳青年提供適應性輔助。
對此，曾在南沙工作實習的香港青年林廣健表

示，一對一服務對於剛來內地實習就業的港青來說
十分重要，「許多港青對內地的政策不了解，也缺
乏掌握資訊的渠道，希望能夠安排熟悉涉港政策的
專人進行對接。」

貸款風險補償 最高250萬元
香港青年、廣州引力科技有限公司COO余若寧

則表示，作為香港創業者，自己十分關注「新十
條」中提到的鼓勵風投基金投向區內港澳青創項
目，並最高予以千萬元獎勵，以及鼓勵銀行業金融

機構對區內港澳青創項目予以信貸支持，第二條給
予最高250萬元貸款風險補償。「相信這些措施對
於今後港企在南沙的投融資和貸款會帶來很大幫
助。」
當天發布會的主題分享環節，香港廣東青年總
會主席、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啟山還通過視頻分
享了香港廣東青年總會最新的調研結果，他指出
近年港青對大灣區發展規劃的認知及認同度達到
新高，而不認同或持中立態度的港青數量持續下
降。「調研數據還顯示，收入越高的港青，越願
意去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30歲以上的港青到灣
區內地發展意願也高於30歲以下者。」他還建議
相關部門在制定政策時，除了關注港青在求學、
就業、居住等方面的結構類生活狀況，還應關注
他們在文化融入、人際交往、情感情緒等方面的
狀況。

南沙出台港澳青創「新十條」
創業3年最高獎45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今年是香
港回歸祖國25周年，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束玨婷6月
30日表示，1997年至2021年，內地與香港貿易額由
507.7億美元增至3,603.3億美元，增長了6.1倍，年
均增長8.5%；截至2021年底，內地累計吸收香港投
資超1.4萬億美元，佔內地吸收外資總量的57.6%，
內地對香港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存量超8千億美元，佔
內地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的53.2%。香港作為重要
貿易和投資通道的作用進一步發揮。她指出，商務
部將繼續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全力支
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港更好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
束玨婷表示，香港回歸祖國25年來，內地與香
港經貿交流合作不斷深化，水平不斷提高，領域
不斷拓展。兩地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香港
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成為國內大循環的重要
參與者和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促進者。
「回歸25年來，我們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經
貿領域積極建立並完善合作機制，推動兩地規則
銜接、機制對接，通過簽署《關於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係的安排》及其系列協議，內地對香港已全
面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
化，並在貿易投資便利化方面開展了豐富務實的

合作。」

粵港貿易規模年均增6.1%
另據新華社報道，根據海關總署廣東分署發布，廣

東省與香港特別行政區貿易規模從1997年的2,798.5
億元（人民幣，下同），大幅攀升至2021年的1.17
萬億元，年均增長6.1%。
1997年至2021年，民營企業進出口以年均18.1%
的增長速度，成為粵港貿易中重要的推動力量，在粵
港貿易中的佔比由3.2%提升至42%。同一時期，外
商投資企業進出口保持6.8%的年均增速，在粵港貿
易中佔據重要位置。
運輸方式上，1997年至2021年，粵港貿易以公路
運輸方式進出口保持年均7.6%的增速，佔比由66.1%
提高至92.6%，高效且成本相對較低的粵港跨境公路
運輸，成為廣東企業進出口物流的首選通道。
商品結構上，廣東對香港的出口從以服裝、玩具
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向附加值相對較高的
機電產品為主轉變。1997年至2021年，廣東對香港
機電產品出口以年均 11.2%的速度增長，佔比由
30.1%增至82.1%。同期，廣東對香港的高新技術產
品出口大幅增長，年均增長17.2%，佔比由6.6%提
升至63%。

香港回歸以來與內地貿易額增6.1倍

◆1997年至2021年，內地與香港貿易額年均增長8.5%。圖為廣州港南沙港區。 資料圖片

◆香港青年林
廣健表示，一
對一服務對於
剛來內地實習
就業的港青十
分重要。圖為
南沙為港青創
業服務的團隊
在工作。

資料圖片

◆6月30日，港大與前海管理局線上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受訪者供圖

商務部：內地對港貨貿自由化全面實現 服貿自由化基本實現


